附件5
2021年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

（文物保护）申报指南

为加强2021年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文物保护）的申报及管理，参照《关于印发<珠海市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珠文体旅字〔2016〕93号），结合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重要意义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加强文物保护，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2016〕17号）的重要举措，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申报范围
（一）市级（含）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工作；

（二）市级（含）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

（三）市级（含）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养维护、抢险加固、修缮、抢救性保护设施建设和局部复原工程；

（四）为保持文物保护单位整体风貌所必要的民房及附着物征用；

（五）市级（含）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安防、消防、防雷等保护性设施建设；

（六）经国家和省文物管理部门批准的重要文物考古调查、发掘项目(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除外)及报告出版；

（七）与珠海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物（标本）的征集；主要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陈列馆、名人故居史料的征集，博物馆藏品征集除外；

（八）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程，有影响的文物宣传(含文物研究，出版等)、培训项目；文物保护科学研究；馆藏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技术保护；馆藏文物鉴定和藏品管理的相关支出；重要的陈展项目；

（九）经论证具有重要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如情况危急，急需抢修而使用人或所有人无能力修缮的；

（十）扶持非国有博物馆的免费开放项目、陈列展示项目、安全工程项目、文物鉴定项目、科学研究项目、宣传教育项目、藏品管理项目等；

（十一）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可在其所有人与所在地文物行政部门签订保护管理协议，申请专项经费给予适当补助；

（十二）依法奖励为保护文物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十三）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文物保护项目。
三、申报原则

（一）突出重点。优先考虑市级（含）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修缮工程类项目、国有馆藏珍贵文物保护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
（二）择优扶持。对有区级配套经费、近3年来补助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良好、文物保护工作成效突出的区给予优先安排。
（三）专款专用。项目经费的使用要符合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申报条件

（一）工程类项目，其技术设计方案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评审，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确认；工程预算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专家组进行评审，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审核确认。

（二）保护规划编制项目，应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并聘请符合资质要求的单位编制保护规划大纲。

（三）陈列展示项目，应完成陈列展示大纲编制工作。

（四）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珍贵文物和残损文物的保护修复，应聘请符合资质要求的单位编制文物修复方案。

（五）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应提交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编制的考古发掘计划。

（六）危急项目抢修保护，应经专家现场评估并出具专家意见。

（七）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应提交其所有人与所在地文物行政部门签订的保护管理协议。

五、申报程序及材料
（一）实行文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联合逐级申报制度。区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项目申报，并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项目，联合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申报。
（二）项目实施单位隶属于市直部门的，由市直单位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申报专项经费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主管部门属于非文物系统的，应当由其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逐级申请市文物专项经费。非国有单位或社团组织在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后，可根据行政隶属关系逐级申请专项经费。
（三）每个项目均需填写《市级以上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和项目预（概）算文本，出具申报项目及相关材料合法性、真实性承诺书，并按照申报条件提交其它相关材料（如方案批复文件、保护规划大纲、陈列展示大纲、考古发掘计划、专家意见、保护管理协议、照片、图表、相关说明、其他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等）。
六、项目管理

（一）专项经费的使用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突出重点、专款专用、加强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
（二）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有关专家对相关单位申报的文物保护项目进行评审并拟定专项经费分配方案，报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后报市财政局备案，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相关程序组织实施。

（三）项目申报单位要如实填报项目申请事项，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发现提供虚假材料的，将停止拨款、收回专项经费。
（四）项目承担单位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按照项目建设管理有关规定，组织项目实施，确保如期完成项目任务和资金使用，并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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